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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自贸试验区协同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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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健全协同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自贸试验区挂牌运行以来，初步构建

了条块结合、协同推进的治理架构和运行机制，为自贸试验

区制度创新提供了重要保障，但仍存在有效协同不够、协同

合力不足的问题，需要从央地协同和地方层级协同两个关键

环节完善相应的体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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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治理是国家、市场、社会共同参与的公共治理模式，

是应对管理主义问责制失败和利益集团对抗性的替代方法，

有利于避免对抗性决策的高额成本，扩大民主参与，有效提

升公共治理的绩效。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协同治理已经作



为理论范式和实践模式得到大力倡导，成为全球公共治理的

重要发展趋势。作为全面深化改革和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

济新体制的试验田，自贸试验区承担着制度创新先行先试的

重大使命，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更高要

求。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需要多层级政府、组织以及许多其

他利益相关者的协同推进，建立、健全协同治理体系是自贸

试验区持续推进制度创新的关键因素之一。 

一、协同治理是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的重要保障 

协同治理是以公民为中心的治理思想的重要体现。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受新公共管理思潮和全球发展议程的影

响，在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推动下，公共治理问

题的理论范式和实践模式一直处于不断的演变之中，其中一

个重要发展趋势是以公民为中心的、更加强调国家、市场、

社会共同参与的协同治理的思想得到极大彰显。波士顿

（1992）将协同治理定义为一个过程，该过程有助于形成一

个全面的“整体政府”视角，而不是狭隘的部门观点，避免

政策方向上的重叠和不一致，并确保一个连贯的优先顺序，

以尽量减少利益相关者冲突。 

我国自贸试验区挂牌运行以来，初步构建了条块结合、

协同推进的治理架构和运行机制，逐步形成了中央授权、地

方管理、区内自治的治理模式。这一治理模式有两个关键环

节，一是央地协同，即国家部委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协



同；二是地方层级的协同，主要体现在省级及以下政府部门、

社会组织、企业之间的协同。从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的角度

看，这两个层级协同的目标指向是不同的，央地协同旨在解

决中央授权与地方创新需求的契合问题，而地方层级协同的

目标指向是解决地方政府对国家政策的执行和公共服务供

给与市场主体预期的契合问题。 

总体上看，国家统筹领导和正式法律授权下的政策试

验、国家有关部门分工负责制定相关政策以及省级政府负责

政策试验的组织实施，构成了自贸试验区协同体系的典型特

征。我国自贸试验区启动建设以来，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任务，

着力构建高效的协同治理体系，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

取得了数千项制度创新成果，有力推动了政府职能转换、法

制建设和事后监管、投资自由化、贸易便利化、金融开放、

“走出去”等领域的制度创新，充分发挥了自贸试验区全面

深化改革和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试验田的作用，

同时也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了重大探索。

中国自贸试验区建设的实践表明，建立和健全中央和地方多

层级、多部门、多主体共同参与的协同治理体系是推进自贸

试验区制度创新的重要保障。 

二、协同合力不足问题依然突出 

自贸试验区要打造成为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需要一

系列重大制度创新的突破。现行协同体系对自贸试验区重大



制度创新的推进作用尚不强，突出表现在中央授权并未完全

满足地方创新的需求，以及地方政府对国家政策的执行和公

共服务供给也未完全满足市场主体预期。究其原因，有效协

同不够、协同合力不足仍是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在一些制

度创新领域，无论是地方与中央部委的协调、自贸区与省（直

辖市）直机关的协调，还是自贸片区与当地政府部门之间的

协调，协同度不够、合力不足的问题不同程度上存在，阻碍

了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向纵深推进，甚至导致一些制度创新

陷入停滞的局面。 

例如，在央地关系方面，由于部门之间权责边界的模糊

性，对于需要多个国家部委联合授权的制度创新，因某些部

委缺席而难以出台，或者出台的政策不配套。国家部委之间

协同不够导致决策的碎片化和政策的相互重叠冲突。国家部

委授权不足或不愿授权，导致地方政府“跑部前进”现象屡

见不鲜。国家政策存在一刀切现象，与各地制度创新的差别

化需要相脱节。在地方层面，省级下放的某些权力，地方要

么不需要、要么承接不了。跨部门联合监管、综合行政管理

和“一站式”服务等平台建设均未完全实现部门功能整合，

政务服务效率难以提升。部门之间信息整合度不高，缺乏归

集共享，等等。这些问题亟待通过治理体系改革来解决。如

何优化协同机制、提升协同合力、增强协同成效已经成为自

贸试验区持续推进制度创新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 



三、健全自贸试验区协同体系 

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是一个典型的多层次、多部门共同

参与的综合性政策试验。在推进制度创新过程中，各部门应

积极参与、分工负责、相互配合，形成推进改革不断深化的

合力。建设高效合理的协同体系应着重围绕央地协同和地方

层级协同两个关键环节，通过纵深推进“放管服”改革，完

善相应的体制机制。 

一是健全央地协同机制。央地协同是自贸试验区治理体

系的关键特征，涉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的权力与决策互

动关系。健全央地协同机制，需要从法律和制度层面上明确

界定中央和地方各自的角色定位、权责分工和协同关系，合

理配置不同层级政府的职权，明确协同过程应遵循的基本规

则和程序，最终形成国家部委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相互促

动和有效联动的协同机制，促进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发

挥。 

二是健全地方层级协同机制。地方层级治理构成自贸试

验区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健全地方层级协同机制，需

要加强自贸区与省（直辖市）直机关之间以及自贸片区与当

地政府部门之间的协同关系，需要采取一套行之有效的奖

惩、追责机制以激发各部门参与的积极性。同时，政府部门

还应重视与各种社会组织和企业建立伙伴关系，强化沟通合

作，激发各种社会力量参与治理的动力，促进政府、市场、



社会三种力量之间的合作与互补，最终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

协同治理。  

三是加强对协同体系的效能评价。评价自贸试验区协同

体系的有效性，有利于针对性地识别治理弱点和监控改进，

为治理改革提供强有力的行动信息。自贸试验区的核心任务

是制度创新，因此，应以是否以及何种程度上有利于促进制

度创新作为检验协同体系有效性的重要杠杆，使评估结果成

为评价政府职能转变、督导和检查自贸试验区建设成效的重

要依据。为了使评估工作在完善协同体系过程中发挥更大作

用，需要建立、健全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考核、督

察和激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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